
包头市国资委

关于印发《包头市国资委市属监管企业

投资项目负面清单（2022年版）》的通知

各监管企业：

为进一步完善投资监管制度，加强企业投资管理，有效防控投资风险，根据《包头市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文件要求，包头市国资委研究制定了《市属监管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2022年版）》现予印发，请各企业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包头市国资委市属监管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2022年版）》

                                     包头市国资委

                                    2022年1月10日

包头市国资委市属监管企业投资项目

负面清单（2022年版）

为依法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建立完善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规范企业投资行为，加强战略管理，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更好的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国资委出资监管企业重大项目投资风险监督管理办法》（内国资发〔2019〕13号）以及《出资监管企业重大项目投资风险监督管理办法》（包国资发〔2019〕197号）文件精神，市国资委对市属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市属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由市国资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制定发布，并根据法律、法规及国家、自治区以及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实行动态调整，必要时予以重新确认。

一、禁止类：

（一）不符合国家、自治区、市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和行业准入要求的投资项目，及不符合包头市国有经济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方向的项目。

（二）土地使用、能耗双控、污染排放、安全生产等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项目。

（三）不符合企业战略目标和发展规划的投资项目。

（四）未列入企业年度投资计划（含调整、追加计划）、不符合企业投资决策程序和投资管理制度的投资项目。

（五）未明确融资、投资、管理、退出方式和相关责任人的投资项目。

（六）项目资本金低于国家相关规定要求的投资项目。

（七）与列入国家、自治区、包头市或有关部门发布的失信名单的企业、拟合作项目存在法律风险、资产质量较差或明显缺乏投资能力的企业合资合作的投资项目。

（八）预期投资收益低于5年期银行贷款定价基准利率（LPR）的非公益性投资项目、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且收益未能覆盖融资成本的项目（承担国家、自治区或我市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除外）。

（九）向未经市国资委批准的三级（管理层级）以下子企业（不包括三级企业和上市公司）进行增资或注入资产、股权投资。

（十）与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和经营业务无关且属于高风险领域的股票、基金、黄金、外汇以及投机性期货交易等投资项目。

（十一）向产权关系不明晰、存在重大或有风险的企业投资或与其合作投资。

（十二）高负债企业新增推高企业负债率的投资项目。 

（十三）非主业境外投资项目。

二、特别监管类

（一）企业及其各级子企业所有境外投资项目。

（二）一级企业及其各级子企业单项投资金额超过上年度末企业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30%及以上的投资项目。

（三）主业未包括股权投资和资本运营的市属企业出资设立基金（为特定主业项目募资设立专项基金情况的除外）。

（四）非战略性参股股权投资项目。


